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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

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募投项目进行结项。 

 截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

金合计 56,105.33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占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净额的 0.0023%，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节余募集资金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5%，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本次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亦无需保荐机构、

监事会发表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3409 号”文核准，于 2022

年 3 月采取优先配售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股东和社会公众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2,470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期限为 6年。本次发行可转债的

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247,000万元，扣除相关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23,462,735.84

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446,537,264.16 元，上述款项已

于 2022 年 3 月 7 日全部到账。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华验字[2022] 

000129”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文件，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总投资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包头年产 10GW单晶硅拉晶及配套生产项目 350,280.26 247,000.00 

合  计 350,280.26 247,000.00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账户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247,000 万元，扣

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人民币 23,462,735.84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46,537,264.16 元。截至 2024 年 5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0,622,243.11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467,103,401.94 元。扣除累计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为 56,105.33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专户存储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22 年 3 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分别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湖新城支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洛社支行、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2 年 3 月 8 日与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2 年，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百大

楼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 2022年 4月 20日与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上述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以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

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年 5 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在各监管账户存

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专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4 年 5 月 30 日余额 备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8110501011901921912 828,000,000.00 -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滨湖支行 
1103021129201150435 350,000,000.00 -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484577426554 400,000,000.00 -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营业部 
322000600013000903369 300,000,000.00 -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洛社支行 
78150122000089230 400,000,000.00 - 已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 
12550000001838118 171,000,000.00 - 已销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百大楼支行 
152000241013000191924 - 56,105.33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支行 
593030100100081912 - 0.0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分行 
150873770815 - 0.00 活期 

合  计 2,449,000,000.00 56,105.33 - 

注：募集资金账户初始存放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是募集资金账户存储金额包含

了未扣除的部分发行费用。 

 

三、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及节余情况 

（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截至 2022 年 3 月 7 日，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132,759.76 万元。 

2022 年 3 月 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1,327,597,647.56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327,597,647.56 元。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无

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大华核字[2022]002715 号）。公司已于 2022 年 3月 9日划转了上述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置换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本次置换金额 

1 
包头年产 10GW 单晶硅

拉晶及配套生产项目 
2,470,000,000.00 1,327,597,647.56 1,327,597,647.56 

合  计 2,470,000,000.00 1,327,597,647.56 1,327,597,647.56 

（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节余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截至 2024年 5月 30日募投

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实际到账的募

集资金（A） 

累计已投入募

集资金（B） 

累计利息

净额（C） 

节余募集资金金

额（D=A-B+C） 

1 

包头年产 10GW单

晶硅拉晶及配套

生产项目 

247,000.00 244,900.00 246,710.34 2,062.22 5.61 

合  计 247,000.00 244,900.00 246,710.34 2,062.22 5.61 

注：利息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实际

转出金额以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已建设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集

资金专户 2024年 5 月 30日余额合计为 56,105.33 元。公司拟将上述节余募集资

金 56,105.33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转为流动资金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

集资金专户，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 

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

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五、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有关

规定，募投项目全部完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 500 万或者低



于募集资金净额 5%的，可以免于履行审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

报告中披露。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且节余募集资金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 5%，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需提交董

事会审议，亦无需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弘元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6月 1日 


